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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咳嗽，担心自己患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咋办？华龙网-新重
庆客户端记者根据卫生健康部门发布
的信息，梳理了这份针对大众的指南。
信息很多，一起来看！

新病毒，咋判断？看这里！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权威
信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
患者有以下特征：

一是临床表现（三者兼有）：
1.发热（腋下体温≥37.3℃）；
2.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
3.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

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
二是流行病学史（任何一项）：
1.发病前 14 天内有武汉市旅行史

或居住史；
2.发病前 14 天内曾接触过来自武

汉的发热伴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
3.有聚集性发病或与确诊病例有

流行病学关联。
市民若符合以上特征，症状较重，

持续发热不退、咽痛和咳嗽严重、呼吸
困难，就需要注意。

有疑惑，难判断？请来电！

对于有流行病学史的普通市民来
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如何判
断 ，未 免 有 些 纠 结 。重 庆 卫 生 健 康
12320 热线设置了专家坐席，24 小时值
班，回答疫情相关的咨询问题，有事请
来电！

若您有流行病学史，出现发热、咳
嗽、气促，需要前往医院，请避免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打个120，上门来接您。

此外，若您留意，每天还会收到来
自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向市民推送的手
机短信，提升公众的防控意识。

普通感冒？勿扎堆，就近看！

此前，重庆公布了 42 家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
以及174家发热门诊。

据了解，冬春季节正是呼吸道传

染疾病的高发期，发热、咳嗽、咽痛是
很多呼吸道疾病的共同症状。

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患者是因
普通感冒引起的发热，没有必要一定
要去定点医院，全市二级以上医院设
立的发热门诊，均可监测流感、不明原
因肺炎等呼吸道传染病。如果您出现
发热，担心自己的病情，也可前往就近
的发热门诊就医。

行程登记，请配合！

根据重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
级响应要求，相关部门已组成社区疫
情排查组，全面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社区排查防控工作。

这项网格化筛查，相关部门将按
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密切配合实施，通
过电话、短信询问的方式进行登记。

而对于一些有疑似症状的个人，
将由当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医护人员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
下，上门进行筛查。

呼吁广大市民接到电话、短信积
极配合，告知个人事项。

戴口罩，咋更换？看标准！

市卫生健康委提醒，戴口罩是阻
断呼吸道分泌物传播的有效手段。选
择医用外科口罩能很好地预防呼吸道
疾病。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时，要将折面
完全展开，将嘴、鼻、下颌完全包住，然
后压紧鼻夹，使口罩与面部完全贴合。

戴口罩前应洗手，或者在戴口罩
过程中避免手接触到口罩内侧面，减
少口罩被污染的可能。分清楚口罩的
内外、上下，浅色面为内，应该贴着嘴
鼻，深色面朝外；金属条(鼻夹)一端是
口罩的上方。

需要首先提醒的是，不管哪种口
罩，都有使用期限。一次性医用口罩建
议 4 小时更换一次，医用防护口罩建议
使用时限为6-8个小时。不要重复使用
一次性口罩。

有一个更换标准可以把握：当感觉
到口罩潮湿或被分泌物污染，应及时更
换新的口罩。

勤洗手，用肥皂，15秒！

当前正值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
市卫生健康委提示市民：勤洗手，特别是
在餐前便后、外出回家、接触垃圾、抚摸
动物后，要记得洗手。保持室内空气流
通，尽量避免前往人群集中的公共场所。

洗手时，要注意用流动的水和使用肥
皂(皂液)洗手，揉搓的时间不少于15秒。

护目镜？非必备，不揉眼！

前几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组成
员王广发教授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他本人推测防护盲点可能是未佩戴
护目镜。一时间，“护目镜”这一关键词冲
上了微博热搜，许多地方的护目镜甚至
被“一抢而空”。

对此，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眼科博士彭晶莹医师表示，护目镜对于
普通人来说并非必备，养成勤洗手、不揉
眼的习惯比佩戴护目镜更重要。

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会不经意地揉
眼睛、摸眼睛。如果恰逢病人的飞沫或体
液落到桌子等物体表面，其他人用手接
触后揉眼睛，或者病人的飞沫体液直接
溅入他人的结膜囊中，就有引起结膜炎
的风险，继而引起全身的病毒感染。

而一线临床医务工作者常常需要面
对更多的发病患者，近距离接触咳嗽、咳
痰的患者的情况也多得多，此外，一线临
床医务工作者还时常面临要为患者吸
痰、穿刺、插管、抽液等操作，遇到近距离
体液飞溅的风险也远高于普通民众，因
而护目镜和口罩、防护服同样重要，对于

一线工作者来讲也是必不可少的。

确诊患病，有医保！

按照国家医疗保障局、财政部要求，
市医疗保障局联合市财政局明确五项具
体举措，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
医，确保定点医疗机构不因医保总额预
算管理规定影响救治。

根据通知，重庆将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的医疗费用，临时性参照全市
基本医疗保险单病种的方式进行结算管
理。

对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的异地就医患者，先救治后结算，报销不
再执行异地转外就医支付比例调减规
定。对参保人未申请异地就医或转外就
医登记备案的，及时做好手工报销。

管住嘴，对野味说不！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组的研
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传染源
确定来自野生动物，可能为某种菊头蝠。

正值春节期间，重庆市爱卫会向全
社会发出倡议，请不要吃未煮熟的肉、
蛋，特别是不要吃野味。

此外，还要保证睡眠充足，营养合
理，生活有规律，注意保暖，多吃蔬菜和
水果，特别是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适度
体育锻炼，提高免疫力。

最后，请不信谣，不传谣，相
信官方消息，从我做起！

据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市民朋友们：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
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作出周密部署。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更严更实更细更快要求，科学精准有序落
实各项防控措施。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我们倡议：

一、坚定必胜信心。要始终坚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有市委、市政府的科学防控措施，有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党员
干部的团结奋战，有全体市民的同舟共济，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疫情。

二、尽量减少出行。要多居家、少出门，尽量避免出入公共场所。确
需外出，要佩戴口罩，做好防护、确保安全。要根据需要有计划地采购生
活物资，尽量减少外出频次。

三、不要聚集扎堆。提倡电话问候，不走亲访友，不参加“坝坝舞”等
聚集活动，不组织家庭聚会，不参与朋友聚餐，不办酒席。上班期间，鼓
励分散办公、网上办公，保持安全距离，减少集中开会，实行分散用餐。

四、了解防控常识。要通过权威渠道了解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
径、感染症状、防护方法等基本知识，掌握疑似病例报告处置流程，积极
向家人和朋友普及疫情防控常识。

五、参与群防群控。要自觉服从防控大局，理解支持党委政府的防
控措施，尊重防控一线工作人员，主动配合有关方面做好信息采集、体
温检测、隔离观察、交通管制等疫情防控工作。自己或家人出现疑似症
状，要主动报告并及时就医。

六、养成良好习惯。要休息好、多喝水，常开窗、多通风，勤洗手、多
消毒。见面拱手不握手，打喷嚏时捂口鼻，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废弃口
罩。合理膳食，锻炼身体，增强体质，预防感冒。

七、拒绝不良信息。要自觉抵制、反驳网络和社会上不科学、不文明
的言论，不传播来源不明的疫情信息，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保持理
性平和、积极乐观的良好心态。

疫情面前，人人都是防线。聚集就可能感染，出行就存在风险。为了
您的平安，请少出行、不聚会，远离新型冠状病毒，以实际行动为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攻坚战作出贡献！

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2月2日

让我们万众一心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致广大市民的倡议书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

新年伊始，为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保障您和
他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请守法抗
疫。

一、做到十个“不”
（一）不抗拒排查、隔离等防控措施。
（二）不组织、参与聚集活动。
（三）不隐瞒、谎报疫情。
（四）不故意传染他人。
（五）不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六）不随意丢弃使用过的口罩。
（七）不销售、食用野生动物。
（八）不销售、宰杀活禽。
（九）不造谣、传谣。
（十）不泄漏患者信息。
如有上述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
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将受到相
应法律制裁。

二、知晓相关违法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
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相关规定，依法惩治妨害预防、控制
突发传染病疫情的违法行为，主要涉及
30个罪名，请您知晓:

（一）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害

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按照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

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
病而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
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情节严重，危害公
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
二款的规定，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三、四、五）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

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
害期间，生产、销售伪劣的防治、防护产
品、物资，或者生产、销售用于防治传染
病的假药、劣药，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一条、第
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
产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或者生产、销

售劣药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六）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

器材罪
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

害期间，生产用于防治传染病的不符合
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或者销售明知
是用于防治传染病的不符合保障人体健
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
用卫生材料，不具有防护、救治功能，足
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依照刑法第一
百四十五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
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七）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
医疗机构或者个人，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系前款规定的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
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
卫生材料而购买并有偿使用的，以销售
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依法从
重处罚。

（八、九）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人员失职罪；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人员滥用职权罪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
员，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
的工作中，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
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
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
照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以国有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或者国
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
定罪处罚。

（十）虚假广告罪
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

国家规定，假借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
等灾害的名义，利用广告对所推销的商品
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致使多人上当受骗，
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以
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

（十一）非法经营罪
违反国家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

疫情等灾害期间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
理等规定，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严重扰
乱市场秩序，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
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
罪，依法从重处罚。

（十二）诈骗罪
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

害期间，假借研制、生产或者销售用于预
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用品的
名义，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依照刑

法有关诈骗罪的规定定罪，依法从重处
罚。

（十三）妨害公务罪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为
防治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而采取的防
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预防、控
制措施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
一款、第三款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定罪
处罚。

（十四、十五、十六）故意伤害罪；故
意杀人罪；抢劫罪

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
害期间，聚众“打砸抢”，致人伤残、死亡
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九条、第二百三
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以故意
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依法从重
处罚。对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首要
分子，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九条、第二百
六十三条的规定，以抢劫罪定罪，依法从
重处罚。

（十七）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
息罪

编造与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有关
的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此类恐
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的规
定，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定
罪处罚。

（十八、十九）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
颠覆国家政权罪

利用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制造、
传播谣言，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
一，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
义制度的，依照刑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
款、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煽动
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
罪处罚。

（二十）寻衅滋事罪
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

害期间，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
私财物情节严重，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
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依
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的规定，以寻衅
滋事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二十一）非法行医罪
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非法行医，具

有造成突发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
似突发传染病病人贻误诊治或者造成交
叉感染等严重情节的，依照刑法第三百
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非法行医罪
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二十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等国家有关规
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
置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
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突发传染病传播
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
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
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的规定，以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定罪处罚。

（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
贪污罪；侵占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
罪

贪污、侵占用于预防、控制突发传染
病疫情等灾害的款物或者挪用归个人使
用，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三百八
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百七十一
条、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的
规定，以贪污罪、侵占罪、挪用公款罪、挪
用资金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二十七）挪用特定款物罪
挪用用于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

情等灾害的救灾、优抚、救济等款物，构
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第
二百七十三条的规定，以挪用特定款物
罪定罪处罚。

（二十八、二十九）滥用职权罪；玩忽
职守罪

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
害的工作中，负有组织、协调、指挥、灾害
调查、控制、医疗救治、信息传递、交通运
输、物资保障等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
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
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以滥用
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

（三十）传染病防治失职罪
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

害期间，从事传染病防治的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或者在受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委托代表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行
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
虽未列入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人员编制但
在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从事公务的人员，
在代表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行使职权时，
严重不负责任，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流
行，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四百零九条
的规定，以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定罪处罚。

各位市民朋友，让我们从现在做起，
从我做起，携起手来，万众一心，依法科
学防控，全面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攻坚战。
祝全区人民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
福！

重庆市北碚区普法办
2020年1月30日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法律提示书

近日，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
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消
息引发关注。2 月 1 日，重庆市召开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
例行新闻通气会。会上，市级医疗救
治专家组成员、市级中医救治专家
组组长、市中医院主任中医师李群
堂表示，双黄连口服液对于大部分
身体本属平和状态的普通人群，提
前喝下去未必能获益。而对于寒性
体质的人，可能还有不良反应。

李群堂说，所有涉及科学研究
的事情都非常严谨，实验室的研究
结果，可以给临床诊疗思路提供很

好的参考和借鉴，但从惯例来看，实
验室到临床还有一段路要走。

同时，所有中药的临床使用都
必须遵循中医理论。双黄连口服液
由银花、连翘、黄芩三味偏于寒凉的
药物组成，对一部分热性疾病和热
性体质患者是有治疗作用的，但对
于大部分身体本属平和状态的普通
人群，提前喝下去未必能获益，而对
于寒性体质的人，可能还有不良反
应。因此，请大家不必恐慌，不要哄
抢！要尽量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使
用中成药。

据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中医专家谈双黄连：

提前喝未必能获益
寒性体质的人可能有不良反应

重庆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廖雪
梅)连日来，主城各区设置了废弃口
罩专用收集容器，这些废弃口罩如
何处理，运输过程中如何防止二次
污染?1 月 29 日，市环卫集团人士介
绍，该集团负责收集的废弃口罩，收
集容器每日不少于 2 次消毒杀菌作
业，还安排专人、专用收运车辆对辖
区内各小区废弃口罩进行专业收运
及处置。

为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的传播，市环卫集团多管
齐下，收集废弃口罩的运输车辆密
闭，上有明确标识，并在进出小区时
及时对车辆进行消毒杀菌处理，避免
交叉感染;收运废弃口罩的前端专用
运输车辆进行消毒杀菌处理后方可
进入转运站，各转运站须对生活垃圾
及废弃口罩做到日产日清;同时，加

强容器、车辆及转运站每日消毒杀
菌，对废弃口罩专用车辆、容器的消
毒杀菌工作，每天不少于2次。此外，
负责运输的环卫人员也加强了自身
安全防护，配备口罩、手套和消毒水
等防护用品。

针对市民关心的废弃口罩处理
问题，市环卫集团人士介绍，目前该
集团收集的废弃口罩收运处置分为
三步：

一是收运人员到达指定废弃口
罩收集点进行收集至专用垃圾收集
车，并对收集点进行消毒杀菌。

二是将收集的废弃口罩统一运
输至转运站点进入专用垃圾转运容
器，采用专用车辆进行集中转运和消
毒杀菌。

三是将转运站的废弃口罩集中
运输至焚烧场所进行焚烧处理。

市民丢掉的废弃口罩去哪里了？
市环卫集团为你解答

提 高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北碚区科协 主办

此次疫情也先后出现了“熏
醋”“少吃香蕉”“淡盐水消毒”，甚
至有“吃老鼠肉治咳嗽”“多抽烟
防肺炎”“酒精泡澡”这样的谣言。

警惕情绪性影响，保持理性
和判断力，保持“警觉但不恐慌”
的心态，是避免信息从众的好方
法。

面对疫情，该如何进行心理
疏导？

普通人在这场疫情中该如何
自我疏导呢？

1、尽量放下手机，不要让自
己沉溺在负面信息中。

2、听专家的话，戴口罩、勤洗
手、少出门。

3、既不过度恐慌，又要保持
戒备。

4、别只关注痛苦的一面，也
要关注好消息。

5、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和
家人聊聊天、做做饭，也可以学
习、读书、健身锻炼、充实自我。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已经出
现了比较严重的情绪问题或心理
问题，请不要一个人自己扛着，一
定要向家人、朋友、专业咨询师求
助。

疫情面前，保持镇定相信科学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防控，
这份指南请收下


